1.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年度检查
事中事后监管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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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审批单位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管
1.是否严格按照《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在规定时限内受理、审核、决定年检申请，并执行相关程序。
2.是否对申请人提交的年检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，确保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。
3.是否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年检决定，并通过政府网站等平台向社会公示。
4.是否落实政务服务标准化要求，提供清晰、完整、准确的办事指南、流程说明和咨询服务。
5.是否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制度，实现监管全覆盖与常态化。
（二）对行政相对人经营行为的监管
1.企业是否持续符合《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的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条件。
2.企业是否依法取得并妥善保管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，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。
3.企业是否按要求提交真实、完整的年检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①企业年度自查报告；②《成品油经营企业年度审查登记表》；③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副本原件及正副本电子图片；④有效期内的成品油供油协议；⑤营业执照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土地使用证明等相关证照；⑥上年度如有设施改扩建，需提供验收合格材料；⑦如因违法违规被查处，需提供整改报告及执法部门处理意见。
4.企业是否按规定建立并保存成品油购销存台账，确保来源清晰、去向可溯。
5.企业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经营资格等行为。
6.企业在质量、计量、安全、环保、税务等方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被行政处罚。
7.企业是否配合商务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材料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二、事中监管措施与监管程序
（一）监管措施
1.材料审查：对企业在年检期间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、细致审查，核实其真实性、合规性、一致性。
2.现场核查：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随机抽取企业进行现场检查，重点核查经营条件保持、设施设备状况、安全环保制度落实、证照一致性等。
3.公示与异议处理：对拟通过年检的企业名单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公示期间收到的异议，及时调查核实并反馈。
（二）监管程序
1.实施“双随机”抽查前，通过监管平台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。
2.开展现场检查前，原则上提前下达检查通知书（法律法规允许突击检查的除外）。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，主动出示执法证件。
3.检查过程中，采取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、系统比对、询问人员等方式，在《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现场检查表》上由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4.发现问题的，当场反馈或下发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。
三、事后监管措施与监管程序
（一）监管措施
1.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常态化检查：将所有成品油零售企业纳入年度抽查计划，对其经营条件、台账管理、安全环保、诚信经营等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。
2.重点监管与专项检查：对信用等级低、投诉举报集中、有违法违规记录、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，提高检查频次，开展专项治理。
3.年度报告与检查制度：要求企业每年提交经营报告，结合年检情况评估其持续合规能力。
4.信用监管：依据检查结果和行政处罚信息，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。对守信企业减少检查频次，对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。
4.投诉举报处理：畅通 12345 等投诉举报渠道，及时处理涉及油品质量、计量、价格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的举报。
5.信息化监管：依托成品油流通管理系统，监测企业经营数据，开展数据分析与风险预警。
（二）监管程序
1.检查前原则上出具通知书，告知检查依据、内容和时间（依法可突击检查的除外）。
2.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，出示证件，依法开展检查并制作记录，由企业确认。
3.发现问题责令整改；涉嫌违法的，依法立案调查。
4.检查结果除依法不予公开外，及时在市商务局门户网站等平台公开。
5.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线索，依法移交并跟踪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。
四、责任追究
（一）对单位行政人员
1.实施主体：本级人民政府、上级商务主管部门或纪检监察机关。
2.追究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单位内部规章制度。
3.追究程序：依干部管理权限，对监管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规调查处理。
（二）对行政相对人
1.实施主体：商务主管部门或相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部门。
2.追究依据：《成品油流通管理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等法律法规。
3.追究程序：发现违法行为→移交执法机关→立案调查→收集证据→告知拟处罚内容及权利→听取陈述申辩（可听证）→作出处罚决定→送达执行→信息归集至信用平台。
五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组织保障：明确监管职责分工，确保责任到人、落实到位。
（二）制度保障：完善年检工作规范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监管细则、投诉处理机制、跨部门协同监管制度。
（三）能力保障：定期组织监管人员培训，提升法律素养、业务能力和监管水平。
（四）监督保障：主动公开监管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上级部门加强对下级履职情况的指导和督查
